关于对《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关于
明确车船税　耕地占用税有关
问题
的公告》的解读
1、 出台背景
车船税联网征收系统上线运行后，对于跨年提前续保车辆当年已完税的，系统自动返回“已完税”，无法代收次年车船税税款。《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改增后车船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5号，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10号修改）没有对此情况予以明确，需要对保险机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规定予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于2019年9月1日起实施，《安徽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安徽省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实施办法〉的公告》（安徽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6号）规定已不再适用，故予以废止。
2、 主要内容
（一）公告第一条明确了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车船税时，应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实际代收代缴的车船税税款信息以及其具体内容。
（二）公告第二条明确了纳税人需要另外开具完税凭证的，保险机构应告知纳税人凭交强险保单到保险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开具。
（三）公告第三条明确了跨年提前续保车辆当年已完税时，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应注明当年已缴纳车船税等信息，以便于纳税人办理车辆定期检验手续。
（四）《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改增后车船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5号，安徽省地方税务局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公告2017年第10号修改）全文废止。原公告的规定内容已由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予以明确。
（五）《安徽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安徽省耕地占用税管理规程实施办法〉的公告》（安徽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6号）全文废止。
3、 注意事项
保险机构在办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时，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实际代收的车船税税款信息。
（1） 关于购置的新机动车
发票备注栏中的税款所属期按照购买日期的当月起至12月填写。
（2） 关于续保的旧机动车
当年未完税的，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时，发票备注栏中的税款所属期按照当年1月至12月填写。跨年提前续保车辆当年已完税的，保险机构不代收次年车船税，同时应当在发票备注栏中注明当年已缴纳车船税（税款所属期详细至月）及已代收车船税的保险单号、税款金额等信息。
（3） 关于补征以前年度车船税
发票备注栏中按照补征年度，分年填写补征的税款、补征税款所属期、补征税款加收的滞纳金。
